附件1
信用修复网上办对照材料清单
      
	失信主体类别
	申请时限和条件
	申请所需材料

	
	
	信用承诺公示
	《信用修复申请书》及
《守信承诺书》签字并加盖公章（个体户仅签字）
	履行法定义务、
纠正违法行为相关材料
	其他材料
（不选择线上信用承诺公示的，还应提交《约谈记录表》）

	企业经营异常名录
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
（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）
	已补报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。
	√
	√
	1.补报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证明材料（盖章）；
2.未及时年报年度的财务报表（财务负责人、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）；
3.补报年报年份对应最近一次公司章程（盖章）。
4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，如根据核查情况提供补报年度的审计报告、实缴到资的验资报告等。
	1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2.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（盖章）。

	个体户经营异常状态
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
	已补报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。
	/
	√
	1.补报未报年份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的系统截图。
2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	1.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（经营者签字）。
2.如非经营者本人办理，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（经营者签字）。

	企业经营异常名录
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
	已经更正其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公示信息
	√
	√
	1.隐瞒真实情况，弄虚作假的公示信息作了更正的证明材料（盖章）。
2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（盖章）。
	1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2.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（盖章）。

	企业经营异常名录
未按规定公示有关即时信息
	已经履行即时信息公示义务
	√
	√
	1.已履行相关即时信息公示义务的证明材料（盖章）；
2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（盖章）。
	1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2.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（盖章）。

	企业经营异常名录
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
（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
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）
	依法办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，或者当事人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。
	√
	√
	1.已经办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的，上传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及有效租赁合同以及出租方出具的证明材料（盖章）。
2.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的，上传有效租赁合同以及出租方出具的证明材料（盖章）。
3.属于集群登记注册的，上传有效的集群登记托管合同以及托管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（盖章）。
4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（盖章）。
	1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盖章）；
2.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（盖章）。

	个体户经营异常状态
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
	依法办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，或者当事人提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
	/
	√
	1.已经办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的，上传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及有效租赁合同以及出租方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2.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的，上传有效租赁合同以及出租方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3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（盖章）。
	1.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（经营者签字）。
2.如非经营者本人办理，提交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（经营者签字）。

	市场监督管理
行政处罚
	公示期满六个月，其中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满一年，且符合以下情形：（一）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；（二）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；（三）未因同一类违法行为再次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；（四）未在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。
	√
	√
	1. 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的证明材料。如当事人被处以罚款的，上传罚没款缴款书。
2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	1.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证明材料。如有，上传相关凭证或文书。
2.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（盖章、个体户由经营者签字）。

	市场监督管理
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	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满一年，且符合以下情形：（一）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；（二）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；（三）未再受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较重行政处罚。
	√
	√
	已经自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中规定的义务的证明材料。
1.如当事人被处以罚款的，上传罚没款缴款书；
2.整改自查报告；
3.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	1.已经主动消除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证明材料。如有，上传相关凭证或文书。
2.委托代理人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（盖章、个体户由经营者签字）。


备注:
①上传的材料应清晰，格式仅限图片或PDF。
②请下载打印《信用修复申请书》《守信承诺书》空白表格。完整填写，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签字,企业及其分公司还须并加盖公章。
③申请人可向行政决定/行政处罚作出机关咨询或者确认需要上传的其他材料（附咨询电话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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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局联系电话：
金井分局	0591-23132629
坛东分局	0591-24380023
坛西分局	0591-24312911
君山分局	0591-24345316
苏平分局	0591-24250020
信用监管处	0591-23163661
联系地址：
金井分局  平潭县北厝镇北厝村大路墘121号
坛东分局  平潭县潭城镇政府路16号
坛西分局  平潭县岚城乡中湖村岚湖庄10号1号楼
君山分局  平潭县流水镇流水村流水655号
苏平分局  平潭县苏平镇平原村官井330号

